
禍起

去年雙十國慶日，同仁兒子(甲君)與同

班賈姓同學 (乙君)，相約騎機車至府城出

遊，行至台南麻豆171縣道發生了車禍。還

原車禍當時，原本甲君在前乙君在後，突然

甲君無預警左轉，造成乙君直行車反應不

及，直接撞上甲君機車。事後，從道路交通

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所登載，甲君轉彎前未

使用方向燈，及左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

肇事致人受傷；乙君未注意前車狀況，肇事

致人受傷。

既是同班同學又於雙十國慶日相約出

遊，想必這二位年輕人必定感情特別好，但

卻怎麼也想不到此次的雙十騎車遊，卻成了

彼此心中暫時性的友情缺口，雙方均受傷，

車禍和解－
拉回了同學間友情 文 / 陳瑞豐 ･ 廖福城 調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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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君傷事輕微(僅身上多處挫、擦傷)，乙君

傷勢較重(右腳踝骨折及身上多處挫傷、擦

傷)，兩人因這次出遊的車禍，友誼關係變

調甚至互看不爽，但還需同班共讀大學二年

半，不僅兩位當事人彼此相處的尷尬、冷落

及愧疚感，連雙方父母親都為這場車禍擔心

奔波呢！

認知差異大調解不成

身為甲君之父的同仁，接獲乙君提出

申請，從林園區公所調解委員會寄來調解申

請書後，才向工會調解會請求協助，本會委

員如時依約前往協助調解。來到調解委員會

時，甲君及母親已到場，乙君也由母親陪同

到場，乙君受傷較嚴重，向甲君請求下列和

解條件：

8

中
鋼

勞
工

 w
w

w
.cscunion.org.tw

第
2
3
6

期
   2

0
1
8
.1

1



1.機車修理費2500元(有單據)

2.安全帽2500元

3.開刀住院費10,000元(有單據)

4.上學往返交通費15,400 (無單據，350元/

天，共計44天)

5.立即性暫時運動機能減損20,000元

6.暫時性生活無法自理20,000元

7.永久性運動精神減損150,000元

8.精神撫慰金若干，共計300,400元。

當然受傷一方提出自認為合理的賠償金

額，並且一再強調這段受傷的日子裡有多不方

便多難過…等等。但讀者可知？若調解不成上

法院提過失傷害訴訟，從一些判例可知，往往

法院遇到此種案例，會依照醫生囑咐、診斷證

明書及正常合理之收據，全部加總之後，再依

照車禍事故初步判定表或車禍事故鑑定報告，

依肇責比例原則做出判賠，而且會先扣抵強制

險理賠金。本案若以上述之求償金額來看，法

院在民事損害求償，可能就只有第1~4項會做

判賠，若再扣除強制險可以申請的部分，連第

3項也將被扣抵(因強制險有20萬醫療額度)，

至於第5、6、7項之請求，則需由衛生署委託

之醫審會或醫學中心，經過一年多次的復健觀

察及醫療鑑定，才會去判定是否有減損機能之

發生，至於第8項的精神慰撫金，則由法院自

由心證判給。

遇到發生車禍事件誰願意？雙方為了理

賠補償金額，讓同學間的友情反目成仇？讓這

個事端一直糾結在心中久久不散？每次開庭

都須請假跑法院。先莫論精神上(非金錢)之煎

熬，如依成本效益來說這樣划算？日後法院判

定賠償，同班同學每天上課見面，而形同陌路

情何以堪！經過大家一番分析說項後，同仁

基於負責任的立場願意提出10~15萬間之賠償

金額，但乙君母親基於車禍造成身體受傷、日

後復原及生活上種種的不便，非常堅持一定要

300,400元才願和解，但經過工會調解委員再

次向乙方做多方面分析後，乙方願意將求償金

額降為25萬，但賠償金額還是有差距，因此

本次調解不成立。雖然本次調解不成，但調解

氛圍卻比之前緩和許多，和緩的氣氛表示對方

已經慢慢能夠體會到我方誠懇負責任的心，為

後續調解立下和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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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和解拉回友情

雙方約定一個星期後，再回調解會商談調

解事宜。開始調解時乙君之母表示，上次調解

會後與甲君母親聊過，了解到同仁尚有三位未

成年子女就學中，母親為全職家庭主婦，家中

經濟來源唯靠甲君之父(同仁)支應，上班之薪

資也只夠生活開銷，很難再有餘裕。乙君母親

為單親媽媽，而能體會上班賺錢及養育子女之

辛勞，更因同仁夫婦倆態度誠懇、為人和善，

故第二次調解會一開始乙君就將和解金額降為

15萬元。雙方幾番折衝商談後，雙方以不含

第三強制險條件下，甲君補償乙君新台幣12

萬元作為本次和解金額。調解有時是處於人情

事故上，期盼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同

學間友情依然，大家平安就好。，調解會上常

有偏聽旁人所出「餿主意」，而扭曲了人性與

事實，撕裂了人情義理，應回歸事實、損害程

度做衡量判斷。最後，甲、乙雙方以新台幣

12萬元取得賠償金額共識，甲君當場以現金

交付乙方，本案達成和解。

後語

車禍事件誰願意，遇到了就躲不掉，躲

不掉就該面對，面對車禍事件處理，千萬不可

不耐煩生氣，而錯失調解和解的機會，因為生

氣、不耐煩、頤指氣使、漠不關心…，將會斷

了調解和解之路，而走上吃官司之道。當然，

每場車禍事件都不盡相同，本案在工會調解委

員協助下，雙方均能理性看待展現誠意，彼此

把心中執念放下，讓本案件得以順利和解落

幕，從此，又拉回昔日同學間之情誼。最後藉

此提醒，行車上路要小心，眼觀四面耳聽八

方，保持安全車距，提早出門不超速，路口停

看不搶快，大家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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